
附：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债权申报平台操作指引 

 

各位债权人：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三中院”）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作出（2023）

沪 03 破申 508 号《受理预重整通知书》，受理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筑股份”或“债务人”）预重整一案，并于同日作出（2023）沪 03 破申

508 号《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确定书》，确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全筑股份

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内，在上海三中院的

指导下、在债权人的监督下，临时管理人严格按照《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

理规程（试行）》第八条之规定，积极履行相应职责。2023 年 11 月 13 日，上海

三中院作出（2023）沪 03 破 87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全筑股份破产重

整一案（“本案”），并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作出（2023）沪 03 破 870 号《决

定书》，指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案管理人（“管理人”）。 

 

为了让各位债权人能够准确、便捷地通过“破栗子-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

台”系统申报债权，管理人特作以下说明，供各位债权人参考。根据《上海破产

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试行）》第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于全筑股份预重

整期间（案号：（2023）沪 03 破申 508 号）已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视为在本案中已申报，无需重复提交债权申报材料。 

 

申报流程主要分为五步： 

第一步：登入债权申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电脑端）； 

第二步：输入债权人信息； 

第三步：输入债权关键信息； 

第四步：上传证据材料； 

第五步：提交并截图债权申报编号。 

 

各债权人可选择手机或者电脑，按照下述操作指引进行线上申报。若有操作

问题，可咨询平台技术支持热线 4000587358 或管理人咨询热线 15221540425、

18701716846（接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9:30 至 12:00 及下午 2:00 至 5:30）。 

  



第一步 

扫描小程序码 

 

方式一：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号，选择“扫一扫”，扫描债权申报小程序码。 

 

          
 

扫一扫债权申报小程序码     



方式二： 

微信搜索“破栗子”公众号并关注。关注后，点击“破产系统”，选择“债权申报”，找到

对应案件，进入即可。 

 

 

  



第二步 

输入债权人信息 

 

扫“小程序码”后，即可看到线上债权申报的第一步，提交债权人身份信息，填完信息后，

点击“提交”即可进入下一步，具体操作流程请见下图： 

 

a) 若申报人为债权人本人或法定代表人，则无需选择“我是代理人”字段，直接填写“债

权人姓名或名称”“手机号码”“验证码”进入； 

 

 

  



b) 若申报人为代理人，务必选择“我是代理人”字段，填写“代理人姓名”“手机号码”

“验证码”进入。 

 

 

  



第三步 

输入债权关键信息 

 

点击“新增债权”，进入债权申报页面。债权人只可新增债权一次，请将所有债权一次性填

入；代理人在代理不同债权人申报时，才可新增债权多次，每次增加系为不同债权人填写。 

 

 

  



按照页面提示的要求，填写申报字段。 

 

         

 

  



第四步 

上传证据材料 

 

填写债权相关信息，并填写证据清单（点“继续添加”可添加多个）后，点击“+”号，提

交相关证据材料，支持表格和 PDF 文件上传。全部完成后，进行电子签名。 

 

     

 

填写后，点击“提交”，即完成债权申报。提交后债权人无法再返回进行修改。若有材料或

信息需要稍后填写补充，可先点击“保存，暂不提交”，待信息完善后再提交。 



第五步 

保留债权编号 

 

提交后，请债权人保留债权申报编号，线上申报流程结束。 

 

     

  



第一步 

注册账号并登录 

 

打开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www.polz.cn 进入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登录页面的“注册账号”按钮，输入相关信息，即可完成账号注册。 

特别注意：案件 ID 处，填写：P292242 

 

 

使用新注册的账号（即手机号码）和密码，登录系统进行债权申报。  



第二步 

申报债权 

 

进入系统后，找到对应案件并点击左边的“案件管理”，再点击右边的“案件详情”。点击

“案件详情”后，再点击“债权申报”。在右上角即可看见申报按钮“债权申报”，如下图

所示： 

 

 

 

  



点击蓝色按钮“债权申报”后，进入选择代理人或债权人页面，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如下图所示： 

 

 

 

如申报人为债权人，只可点击债权申报一次，请将所有债权一次性填入；代理人若代理不同

债权人时，才可多次点击债权申报，以新增不同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选择后，请按照页面要求，填写申报相关字段，如下图所示： 

 

 

 



 

 

 

 

填写完成后，选择“提交”按钮，即完成债权申报。 

  



第三步 

保留债权申报编号 

 

提交后，请债权人保留债权申报编号，线上申报流程结束。 

 

 


